
 

为规范环境污染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行为，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灾害事件及其造成的危害，保

障师生员工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维护正常教学、科研秩序，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危险化学品、废弃化学品环境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预案（2020 年修订）》（中农大实验字[2020]1 号）

文件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应急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是指实验室内的危险化学品、实验产生的危险废

弃物或在实验室开展的实验，因人为原因造成的操作失误、

违规存放，或因设备故障等因素而引发危险化学品事故或险

情。 

二、指导思想及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以保障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 

危险化学品突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2.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坚持应急处理与预防工作相结

合，积极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 

培训和危险事故安全演练，提高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 

3.协同应对，科学处置。根据职责与任务分工，相互合



作，协同应对；一旦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要以最快、最高

效的方式，实施科学合理的处置和有序的救援，有针对性的

采取防止污染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三、工作机构与职责 

（一）工作机构 

学院成立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担任组长，

主管副院长担任副组长，成员为各系主任，同时设置安全员

及秘书。各实验室负责人为本实验室安全第一责任人。 

（二）工作职责 

1.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统筹协调，信息报送，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事故发

生、发展及处置情况。 

2.实验室负责人 

负责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及时处理，防止事态扩大和蔓

延，并及时向学院、学校报告。凡能自行扑救的，应立即组

织扑救，边扑救边报告。发生较大险情的，应立即报警，并

保护现场。 

四、应急处置流程 

1.当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发生实验室负责人应立

即将事故基本情况报告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学

校实验室管理处并第一时间赶至现场。 

2.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接报后，与实验室管理处保



持密切联系，并全力配合保卫处、后勤保障处、校医院、宣

传部等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3.在学校相关部门应急人员到达前或接到明确指示前，

现场师生及物业人员在确保人身安全前提下采取适当灭火、

排水等初步抢险措施。 

4.事故处置完毕，学院负责保护现场，根据事件性质、

危害范围，组织人员对事故原因进行详细调查，召开安全工

作会议，对事故基本情况、产生的原因、应急措施的功效及

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将事故情况及处理意见，

以书面报告形式报送实验室管理处、党政办公室、保卫处和

主管校领导。 

五、责任追究 

1.发生突发事件，相关人员必须立即上报，不得隐瞒不

报或延迟上报时间。 

2.相关人员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到达现场组织救援。 

3.凡隐瞒不报、迟报，以及相关人员不及时到达现场造

成损失的，视情节轻重予以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

任。 

六、应急联系电话 

1.学校保卫处 62731110（西区） 62736110（东区） 

2.学校医院 62732549（西区） 62736761（东区） 

3.实验室管理处 62732205 



4.火警 119 

5.急救 120、999 

6.学院中控室 62730452 

7.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处 62732889 


